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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本市公立各級學校如有學期中因業務需要延長上班時

間，而得於寒暑假減少到班時間者，應在全年上班總時數

不變之原則下，核實以加班補休方式為之，並確實完成相

關差假程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教育部97年1月23日台人（二）字第0970003487B號函規

定略以：「…學校公務人員在全年上班總時數不變之前提

下，授權學校因應業務需要擴大學校公務人員彈性上班時

間，學校公務人員於寒暑假以外期間，除應每日上班8小

時外，為符學校教學需求，加強行政服務，各校得增列中

午時段、下班後延長工時或假日之加班列為服務時間，並

得由當事人選擇以加班補休、請領加班費或減少寒暑假到

班時間方式處理…公務人員因而配合加班，不受每日上班8

小時限制，惟寒暑假期間學校仍應維持每日辦公8小時。.

..」；次查市府103年8月29日府授人考字第10330736900

號函略以，各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出差、加班之派遣，應依

分層負責規定切實嚴格審核，不得浮濫，如有虛報，一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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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明，應嚴予議處...請各機關學校加強宣導並依規定辦理

查核，同仁如有加班不實者，應依規定檢討議處。相關主

管人員如有未善盡督導防範之責或知情不予處置者，依規

定追究行政責任。

二、次查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」

補充規定第1點規定，單位主管負責單位內所屬員工加班

事項之事先指派，並負審核員工加班事項之全責；人事單

位負責登錄並管制員工加班時數事項。

三、茲據反映，部分學校行政人員於學期中延長服務時間有外

出用餐、購物或擅離崗位等非公務之行為，卻皆可於寒暑

假上班半天，其單位主管未確實審核加班情形，人事人員

亦未覈實登錄並管制同仁加班時數。

四、為避免遭人指謫學校便宜行事或影響社會觀感，特重申有

關寒暑假彈性上班之規定─於學期中應確實執行延長上班

時間，寒暑假方能減少到班時間，相關主管人員應確實督

導同仁學期中延長上班時間覈實於寒暑假補休、人事人員

亦應依規確實登錄並管制員工加班及補休時數，以杜加班

虛偽不實或浮濫之情形發生。

五、另有關寒暑假期間行政人員之請假方式，因行政人員寒暑

假得減少到班時間，依前開教育部函釋係視為加班補休性

質，爰如寒暑假上半天期間需請假，下半天為減少到班時

間(因學期中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)，則請假時數之計算

應核實扣除上開補休時間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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